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下达

2025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

各预算单位：

根据《普洱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普财农〔2025〕62号）、《普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以工代赈投资计划的通知》（普发改区域〔2025〕206号）及《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2025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的批复》（宁政复〔2025〕116号）文件要求,现将2025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柒佰贰拾叁万元整（7,230,000元）下达到你单位，此款请列入“21305—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”相关预算支出科目。

请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21〕19号）文件相关规定，切实管好用好资金，加快预算执行，执行绩效评价制度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附件：1.2025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明细表

      2.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（省对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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